
附件

浙江省省级零碳园区建设标准指南
（征求意见稿）
一、基本要求
（一）省级零碳园区建设主体为列入《浙江省开发区（园区）名单（2021年版）》名单的省级及以上开发区（园区），视情可拓展至近年来新建设的、由省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或主管部门批复的新兴产业园区或高新技术园区。
（二）省级零碳园区建设范围可为园区整体，也可为“园中园”。以“园中园”形式申报的，需有明确的四至边界，建设和管理由所在园区管理机构或所在地人民政府负责。
（三）在能耗和碳排放统计、核算、计量、监测等方面具备一定基础。
（四）3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环境事故，或其他社会不良影响事件。
二、建设标准
省级零碳园区建设标准指标体系分为工业和服务业两大类，其中工业主导型零碳园区建设标准指标体系见表1，由6类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构成；服务业主导型零碳园区建设标准指标体系见表2，由5类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构成。
核心指标是省级零碳园区建设必须达到的目标，达不到核心指标要求的园区，原则上不得申请命名；其余一级指标在省级零碳园区建设中发挥路径引导作用，同时也作为省级零碳园区命名的参考指标。
表1 浙江省工业主导型零碳园区建设标准指标体系（试行）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零碳园区目标要求

	1
	核心指标
	单位能耗碳排放
	吨/吨标准煤
	≤0.4（园区年综合能源消费量需大于等于10万吨标准煤）

	2
	能源供给零碳
	清洁能源消费占比
	%
	≥90

	3
	
	绿色电力直接供应比例
	%
	≥40

	4
	能效引领减碳
	园区企业产出产品单位能耗
	-
	达到二级能耗限额标准以上或优于行业平均20%以上

	5
	
	工业余热/余冷/余压综合利用率
	%
	≥60

	6
	产业发展低碳
	市级及以上绿色（低碳）工厂占比
	%
	≥30

	7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90

	8
	
	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
	%
	≥95

	9
	基础设施降碳
	园区清洁运输比例
	%
	≥80

	10
	
	园区内超低能耗、近零能耗、高星级绿色建筑面积
	平方米
	≥30000

	11
	
	新建建筑屋面光伏覆盖比例
	%
	≥50

	12
	运营管理控碳
	碳排放智慧管理平台
	-
	建立

	13
	
	碳计量体系建设
	-
	建立


注：工业主导型零碳园区中，工业产业增加值应占园区增加值60%以上。
表2 浙江省服务业主导型零碳园区建设标准指标体系（试行）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零碳园区目标要求

	1
	核心指标
	单位能耗碳排放
	吨/吨标准煤
	≤0.4（园区年综合能源消费量需大于等于1万吨标准煤）

	2
	能源供给零碳
	清洁能源消费占比
	%
	≥95

	3
	
	绿色电力直接供应比例
	%
	≥30

	4
	交通设施低碳
	停车场新能源补能设施配置率
	%
	≥30

	5
	
	园区公共服务新能源汽车占比
	%
	≥80

	6
	建筑节能降碳
	园区内新建民用建筑高星级绿色建筑占比
	%
	≥40

	7
	
	新建建筑屋面光伏覆盖比例
	%
	≥50

	8
	运营管理控碳
	碳排放智慧管理平台
	-
	建立


注：服务业主导型零碳园区中，服务业增加值应占园区增加值60%以上。
三、组织实施
有意向、有条件的园区，可对照上述建设要求和标准，并根据附件指标说明和省级零碳园区建设方案编制大纲（文件正式印发时发布），编制省级零碳园区建设方案，向各市发展改革委申报，各市发展改革委会同级经信、能源部门，遴选不超过3家报省发展改革委，省发展改革委会省经信厅、省能源局择优确定20家左右园区进行建设。实施期间，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级有关部门加强工作指导，并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两重”、“两新”等中央资金，以及循环经济等省级财政专项加强对零碳园区工作支持。建设期满后，经自评估符合省级零碳建设标准的园区，可向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厅、省能源局提出省级零碳园区评价命名申请，省发展改革委牵头进行综合评价，通过综合评价的园区正式命名为省级零碳园区。

附：浙江省省级零碳园区建设标准指南指标说明
附
浙江省省级零碳园区建设标准指南指标说明
一、园区碳排放总量
指标释义：指最近一个自然年度园区内所有企事业单位产生的碳排放量（不含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
计算公式：
E园区=E能源活动+E工业生产过程
式中：
E园区为园区碳排放量（万吨）；
E能源活动为园区能源活动产生的碳排放量（万吨）；
E工业过程为园区工业过程产生的碳排放量（万吨）。
园区能源活动碳排放为化石能源用作燃料产生的碳排放、能源加工转化过程产生的碳排放、园区电力与热力净受入蕴含的间接碳排放之和，即：
E能源活动=E用作燃料+E加工转换+E间接排放
式中：
E能源活动为园区能源活动碳排放量（ 万吨）；
E用作燃料为化石能源用作燃料产生的碳排放量（ 万吨）；
E加工转换为能源加工转化过程产生的碳排放量（ 万吨）；
E间接排放为园区化石能源电力与热力净受入蕴含的间接碳排放量（万吨）。
化石能源用作燃料产生的碳排放：化石能源用作燃料燃烧产生的碳排放发生在化石能源燃烧以提供动力和热量的过程中，燃烧后不再产生其他含碳二次能源，包括终端消费（不含用作原料、材料）、火力发电、供热等能源活动类型，采用各化石能源品种消费量乘以相应排放因子进行计算。
E用作燃料=∑(能源消费量 ij×排放因子 ij)
式中：
i为化石能源品种；
j为能源活动类型。
能源加工转化过程产生的碳排放：能源加工转换过程产生的碳排放发生在炼油及煤制油、制气等能源加工转换过程中，这部分投入的能源经过一定的工艺流程，加工或转换成为其他的含碳二次能源，例如高炉煤气、转炉煤气、其他煤气、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等。这些过程基于碳平衡原理计算碳损失量的排放，即：
E加工转换=∑(能源投入量ij×排放因子ij)-∑(能源产出量 i’j×排放因子 i’j)
式中：
i为投入化石能源品种；
i’为产出化石能源品种；
j为能源活动类型。
核算能源加工转换过程产生的碳排放时，排放因子中的碳氧化率取值为100%。
园区电力与热力净受入蕴含的间接碳排放：电力与热力受入送出蕴含的间接碳排放是园区碳排放的重要部分。按照园区电力与热力净受入量核算本园区间接碳排放量，即：
E间接排放=E电+E热
式中：
E电为园区电力净受入蕴含的间接排放（ 万吨），即电力受入量蕴含的间接排放与电力送出量蕴含的间接排放的差值；
E热为园区热力净受入蕴含的间接排放（ 万吨），即热力受入量蕴含的间接排放与热力送出量蕴含的间接排放的差值。
电力方面，园区受入送出的电力包括来自公共电网的电力、直接供应的非化石能源电力（不含绿电交易电量）、绿证绿电交易获取的可再生能源电力等。将不同种类的电力受入送出量乘以相应的电力排放因子后进行加总，计算得出园区外购电力的碳排放，即：
E电=∑(El受入i×Efi) - ∑(El送出i×Efi)
式中：
El受入i、El送出i为园区受入送出的电力；
Efi为电力种类对应的电力排放因子。对于电力直供的非化石能源电力、绿证绿电交易获取的可再生能源电力，电力排放因子计为0；除此之外的电力，电力排放因子按照全国化石能源电力排放因子（0.8325kgCO2/kWh）计算。
热力方面，园区受入送出热力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通过将受入热量乘以热力排放因子与送出热量乘以热力排放因子的差值来计算得出，即：
E热=∑(H受入i×Hfi ) - ∑(H送出i×Hfi)
式中：
H受入i、H送出i为园区受入送出的热力；
Hfi为热力种类对应的热力排放因子。若园区受入送出的热力为化石能源热力，则该部分热力排放因子可采用实测值或热力碳排放因子缺省值（0.11tCO2/GJ）；若园区受入送出的热力为非化石能源热力，则该部分热力排放因子计为0。
工业生产过程碳排放核算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水泥熟料、石灰、合成氨（无水氨）、甲醇、原铝（电解铝）、粗钢、铁合金、工业硅、碳化钙（电石）等工业产品生产过程产生的碳排放。核算方法为基于产品产量和对应的排放因子，分别核算各产品生产过程产生的碳排放量，累加计算得到本园区工业过程碳排放总量。即：
E工业过程=∑（产品产量i×排放因子i）
式中：
E工业过程为工业生产过程碳排放量（万吨）；
产品产量为报告期内生产的并符合产品质量要求的实物量，包括商品量和自用量两部分；i为工业产品类型。
二、单位能耗碳排放
指标释义：指园区内工业企业每消耗单位能源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含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
计算公式：
E= ECO2 /TE×100%
式中：
E：单位能耗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吨标准煤（tCO₂/tce）；
ECO2：园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吨（tCO₂）；
TE：园区的综合能耗总量，单位为吨标准煤（tce，等价值）。
三、清洁能源消费占比
指标释义：指园区内清洁能源消费量与综合能耗总量的比值。清洁能源包括天然气，以及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核能等非化石能源，其中风能、太阳能含企业自发自用、直供、直连等方式获取的消费量。
计算公式：
SN = CE / TE×100%
式中：
SN：园区清洁能源消费占比（%）；
CE：园区清洁能源使用量（tce，等价值）；
TE：园区综合能耗总量（tce，等价值）。
四、绿色电力直接供应比例
指标释义：指园区内，通过绿电直连、直供，以及绿色电力自发自用等方式产生并在园区内消纳的电量占园区总用电量的比例。
计算公式：
R直接绿电 =EC绿电/EC总×100%
式中：
R直接绿电：绿色电力直接供应占比（%）；
EC绿电：通过绿电直连、直供、绿色电力自发自用等方式产生并在园区内消纳的电量（不含通过绿证、绿电交易获取的量）（104kWh）；
EC总：园区用电总量（104kWh）。
五、园区企业产出产品单位能耗
指标释义：是指园区企业生产每单位产品所消耗的能源量。
计算公式：
EUC= EC / TPV×100%
式中：
EUC：园区企业产出产品单位能耗（kgce/t或其他单位）；
EC：园区企业生产的产品对应的能源消费量（kgce，当量值）；
TPV：园区企业生产的产品总量（单位按照产品计量单位确定）。
六、工业余热/余冷/余压综合利用率
指标释义：是指园区已回收利用的余热/余冷/余压占园区余热/余冷/余压资源的比重。
计算公式：
Q= Q回收/ Q余热/余冷/余压×100%
式中：
Q：工业余热/余冷/余压回收利用率（%）；
Q回收：园区利用的余热/余冷/余压资源量（kJ）；
Q余热/余冷/余压：园区总余热/余冷/余压资源量（kJ）。
七、市级及以上绿色（低碳）工厂占比
指标释义：指园区内市级以上绿色（低碳、零碳、近零碳）工厂数量占园区内全部企业数量的比例。
计算公式：
GI =GIT/TI×100%
式中：
GI：市级及以上绿色（低碳、零碳、近零碳）工厂企业占比（%）；
GIT：市级及以上绿色（低碳、零碳、近零碳）工厂企业数量（个）；
TI：园区内企业总数（个）。
八、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指标释义：指在一定计量时间（如年度或月度）内，园区内工业生产过程中重复利用的水量占工业用水总量的百分比。
计算公式：
Rw =WR/WT×100%
式中：
Rw：指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WR：指重复利用的水量（吨）；
WT：指工业用水总量（吨）。
九、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
指标释义：指园区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与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包括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的比率。
计算公式：
R固废=Z综/（Z产 + Z贮）×100%
式中：
R固废：指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Z综：指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吨）；
Z产：指当年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吨）；
Z贮：指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吨）。
十、园区清洁运输比例
指标释义：指在园区内以电力、生物质能、氢能等新能源作为动力的货运车辆（如载货车辆、铲车、叉车等）清洁运输以及除新能源货车运输外，铁路、水路、管道、封闭式皮带通廊等清洁运输方式占园区全部运输方式的比例。
计算公式：
RCT=CT清洁/CT总
式中：
RCT：园区清洁运输比例（%）；
CT清洁：园区以电力、氢能等新能源作为动力的货运车辆运输以及除新能源货车运输外，铁路、水路、管道、封闭式皮带通廊等清洁运输的数量；
CT总：园区的全部运输方式的数量。
十一、园区内超低能耗、近零能耗、高星级绿色建筑面积
指标释义：指园区内超低能耗、近零能耗、高星级绿色建筑面积之和。其中高星级绿色建筑指园区新建工业建筑按照《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GB/T 50878-2013）、《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并获得二星级及以上评级的建筑。
十二、新建建筑屋面光伏覆盖比例
指标释义：指在园区新建建筑的屋顶上安装光伏板的面积与屋顶总面积的比率。
计算公式：
η=(S光伏/S总)×100%
式中：
η：新建建筑屋面光伏覆盖比例（%）；
S光伏：园区新建建筑屋顶光伏板安装面积（m2）；
S总：园区新建建筑可利用的屋顶总面积（m2）。
十三、停车场新能源补能设施配置率
指标释义：指园区内已建设或预留的新能源汽车补能设施（包括充换电设施、加氢设施等）接口数量占园区内规划停车位总数量的比例。
计算公式：
VCP=P补能 /P总×100%
式中：
VCP：停车场新能源补能设施配置率（%）；
P补能：已建设或预留的新能源汽车补能设施接口数量（个）；
P总：规划停车位总数量（个）。
十四、园区公共服务新能源汽车占比
指标释义：指在园区内行驶的、为园区人员和单位提供公共服务的车辆（如垃圾清运车、巡逻车、摆渡车）中以电力、生物质能、氢能作为动力的车辆与车辆总数的比例。
计算公式：
RCP =CP新能源/CP总
式中：
RCP：园区公共服务新能源汽车占比（%）；
CP新能源：园区内以电力、生物质能、氢能等新能源作为动力的公共服务车辆保有量（辆）；
CP总：园区内公共服务车辆保有量（辆）。
十五、园区内新建民用建筑高星级绿色建筑占比
指标释义：指园区新建民用建筑按照《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并获得二星级及以上评级的建筑面积与园区新建总建筑面积之间的比例。
计算公式：
RGB=BA绿建/BA总×100%
式中：
RGB：新建民用建筑中高星级绿色建筑占比（%）；
BA绿建：园区内新建民用建筑中高星级绿色建筑的面积（m2）；
BA总：园区内新建总建筑面积（m2）。



